
院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增加广大教职工荣誉感和自豪感，提升教职工队伍的凝聚力，根据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关于对长期从事煤炭事业职工发放荣誉金的通知》（中煤协会人事〔2015〕74号）要求，现统计长期从事煤炭事业的教职工基本情况，经集团公司审批通过后，发放2014年荣誉金。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享受荣誉金的范围、条件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在煤炭系统工作时间，男职工满30周年、女职工满25周年和国家规定提前退休工种男职工满25周年、女职工满20周年的（全民职工和集体职工）均享受荣誉金。
二、几项要求
1、各基层单位对符合享受荣誉金条件的教职工要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上报，经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审批后享受当年的荣誉金待遇。
2、各基层单位对符合享受荣誉金条件的教职工，要严格把关，不准重报，不得弄虚作假，一旦发现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3、各基层单位于2015年8月26日前将《长期从事煤炭事业工作荣誉登记卡》、《长期从事煤炭事业工作荣誉金发放花名册》电子表报送人力资源部QQ395427285邮箱。联系人：郭军丽、孙静；联系电话：62799、67057

 人力资源部
                      　　　　　    2015年8月19日
附表1长期从事煤炭事业工作荣誉登记卡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从事煤炭事业
工作起止时间
	
	

	工种/职务
	
	发放标准
	 MERGEFIELD "发放标准" 
	

	从事
煤炭
事业
工作
简历
	

	基层
单位
审核
意见
	区（队）、车间意见：
          年  月  日
	矿（厂、处）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表2

2014年长期从事煤炭事业工作荣誉金发放花名册
填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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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制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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